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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吟脐腻拉液慈Ж蹬旗 

凋萧孤郊受吟脐 GDP跺驱ㄙ窟 

侥松符膝亦测鞭陕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统计工

作的意见》（温政发〔2012〕106号）精神，进一步规范国民经济

核算工作，发挥各部门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作用，切实提高 GDP

核算数据质量，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建立温州市 GDP 核算部门联

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联席会议主要职责 

（一）在市政府领导下，负责全市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总体



 

部署和组织协调。 

（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要求，研究制定

我市国民经济核算年度工作计划及政策措施。 

（三）研究确定阶段工作重点并协调解决国民经济核算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 

（四）组织开展国民经济核算主要经济数据及配套指标评估

论证，加强对基础数据匹配性、科学性、真实性的分析，及时做

好统计监测预警和经济形势分析研判工作。 

（五）建立部门间统计信息和资料交换共享平台，加强各部

门的统计信息沟通交流，协调解决部门统计调查工作中的有关问

题。 

（六）指导、督促、检查部门统计工作，并对全市国民经济

核算工作开展定期巡查。 

（七）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及职责分工 

联席会议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为总召集人，市政府工作联系副

秘书长、市统计局局长为副总召集人，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

财政局（地税局）、市住建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委农办（市农

业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新局、市统计局、市海洋与渔业局、

市旅游局、市金融办、市人行、温州保监分局、市国税局、市工

商局、温州海关、温州电力局、市邮政管理局、国家统计局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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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队负责人为成员（见附件）。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

负责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市统计局分管负责人兼办公室主任，

成员单位各确定1名联络员（中层干部）为办公室成员。 

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如下： 

（一）市发改委：负责固定资产投资的各项工作，包括投资

项目的落地、进展、储备及产出等，重点关注市级政府工程类项

目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完成情况；牵头做好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示范

区的统计监测工作。 

（二）市经信委：制定并组织实施通信业、计算机服务业和

软件业业务统计报表制度，组织全市通信业、计算机服务业和软

件业法人单位财务统计调查，牵头做好计算机服务业、信息产业

园区等统计监测工作。重点关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电信业务

总量完成情况。 

（三）市财政局：制定并组织实施财政部门业务统计报表制

度，做好全市行政机关、群众团体等行业法人单位财务统计调查。

负责财政收支执行情况统计，重点关注财政总收入、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情况。 

（四）市地税局：负责地方税收统计，重点关注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三大行业的营业税完成情况。 

（五）市住建委：制定并组织实施建设部门业务统计报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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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配合做好房地产业、建筑业等统计监测工作；重点关注房地

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以及建筑业完成情况。 

（六）市交通运输局：制定并组织实施交通运输部门业务统

计报表制度，组织全市道路运输、水上运输业等行业法人单位财

务统计调查，牵头做好现代物流业、现代物流园区等统计监测工

作；重点关注公路、水路货运、客运周转量完成情况。 

（七）市委农办（农业局）：制定并组织实施农业部门业务

统计报表制度，做好新农村建设统计工作。 

（八）市商务局：制定并组织实施商务部门业务统计报表制

度，牵头做好商贸流通、国际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统计监测工

作；重点关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

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外资利用等完成情况。 

（九）市文广新局：制定并组织实施文化部门业务统计报表

制度，组织全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公共文化服务和娱乐

业等行业法人单位统计调查工作。 

（十）市统计局：负责全市综合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

指导和管理部门统计工作；重点关注地区生产总值、渔农业、工

业、固定资产投资、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服务业等业务统

计或相关专业统计工作。负责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常工作。 

（十一）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渔业生产统计，重点关注水

产品总产量、渔业总产值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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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市旅游局：制定并组织实施旅游部门业务统计报表

制度，组织全市旅行社及相关服务等行业法人单位财务统计调查，

牵头做好休闲旅游业、休闲旅游度假区等统计监测工作；重点关

注住宿餐饮业营业额、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总收入完成情况。 

（十三）市金融办：制定并组织实施证券业业务统计报表制

度，配合组织全市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法人单位财务统计调查，

做好证券业统计监测工作；重点关注全市证券交易等完成情况。 

（十四）市人行：制定并组织实施银行业业务统计报表制度，

组织全市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法人单位财务统计调查，配合做好

金融业统计监测工作；重点关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本外币、人

民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本外币、人民币）、表外融资业务

余额完成情况。 

（十五）温州保监分局：制定并组织实施保险业业务统计报

表制度，负责收集全市保险业行业数据，组织全市保险业等行业

法人单位财务统计调查。 

（十六）市国税局：负责国家税收统计，重点关注文化创意

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和鉴证咨询服务三个行业的改征增值税

完成情况。 

（十七）市工商局：做好服务业企业（单位）和个体户注册

登记服务工作，组织全市广告业等行业法人单位财务统计调查。 

（十八）温州海关：制定并组织实施海关统计工作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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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全市进出口贸易统计，监测重点进出口商品贸易动态。 

（十九）温州电力局：制定并组织实施电力部门业务统计报

表制度；重点关注全社会用电量、工业用电量完成情况。 

（二十）市邮政管理局：制定并组织实施邮政业业务统计报

表制度，组织全市基本邮政服务法人单位财务统计调查。 

（二十一）国家统计局温州调查队：负责有关抽样调查统计

工作；重点关注城乡居民收入、规模以下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下

工业增加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统计

调查情况。 

三、工作规则及有关要求 

（一）联席会议由总召集人或副总召集人主持召开，原则上

每年召开 1-2 次，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具体参会人员由会

议召集人根据会议议题确定。联席会议的议定事项以会议纪要的

形式予以明确，并印发有关方面执行。 

（二）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联席会议的组织、联络和协调等

日常工作；根据召集人的提议或成员单位的建议，研究提出联席

会议议题；汇总并通报成员单位有关工作情况；协调、督促成员

单位履行工作职责和落实联席会议决定事项；承办联席会议交办

的其他事项。同时，负责组织召开 GDP 核算联络员会议（各成员

单位联络员要保持相对稳定，如有变动要及时报联席会议办公

室），一般每季度召开1次，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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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

真落实联席会议决定事项及有关工作任务，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

室报送落实情况，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和资料，并积极创造条件，

加快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在线数据处理。联席会议办公室将

适时通报各成员单位工作进展情况。 

各县（市、区）、市级功能区参照本制度，相应建立有关的

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做好GDP核算工作。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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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受吟脐 GDP跺驱ㄙ窟侥松符膝┿兴婪笨 
 

 

总 召 集人：朱忠明 

副总召集人：陈  俊   

            赵有力  （市统计局） 

成      员：张天长  （市发改委） 

            徐竹良  （市经信委） 

            朱定钧  （市财政局） 

            潘一雄  （市地税局） 

            杨  毅  （市住建委） 

徐锦栋  （市交通运输局） 

王友松  （市委农办〔农业局〕） 

潘平平  （市商务局） 

曾善育  （市文广新局） 

郑黎明  （市统计局） 

            陈海鹏  （市海洋与渔业局） 

吴高宏  （市旅游局） 

张将来  （市金融办） 

            钱敏泽  （市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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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军  （温州保监分局） 

万安琪  （市国税局） 

吴宇东  （市工商局） 

            魏  伟  （温州海关） 

            张仁敏  （温州电力局） 

丁  亮  （市邮政管理局） 

            柯向伟  （国家统计局温州调查队）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郑黎明兼办公室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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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 8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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